
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第 35 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04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地 點：  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會議室（ 1405－ 06 室）  
時 間：  上午 9 時 30 分  

 
 
出席者  

主 席：  譚百樂先生  海事處副處長  

委 員：  陳偉廉先生  貨船經營人代表  
 （代旋 偉先生）  

 袁志明先生  渡輪船隻經營人代表  
 （代何志盛先生）  

 姜彥文先生 ,  MBE 漁業代表  
 蔡劍雷先生 ,  JP 小輪及觀光船隻經營人代表  
 邱在基先生  海事保險業代表  
 楊沛強先生  海事訓練學院代表  
 鄭瑞祥博士 ,  MBE 造船業代表  
 劉國霖醫生  駕艇遊樂者代表  
 何衛平先生  內河貨運經營人代表  
 洪 炳先生  海員團體代表  
 司徒健先生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代表  
 朱少輝先生  船舶檢驗業代表  
 凌偉普先生  警務處處長代表  
 李國輝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本地船舶安全  
 吳健文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港務  

秘 書：何佩儀女士  海事處助理部門主任秘書／委員會及總務  

 
 
列席者  

 郭錦通先生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有限公司代表  
 黃耀勤先生  香港貨船業總商會代表  
 胡家信先生  香港船務職員協會代表  
 黃耀華先生  海上遊覽業聯會代表  
 程岸麗女士  小輪業職工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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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會議文件第 12/2004號  曾焯賢先生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海港巡邏組  

 章美漢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督察  

會議文件第 13/2004號、  陳友寧先生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法例及檢控  

 第 14/2004 號  孫志強先生  海事處海事主任／法例及檢控  

會議文件第 15/2004號  陳銘光先生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展協調 (1) 

會議文件第 16/2004 號  尹少康先生  海事處署理高級驗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  

 麥德昌先生  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策劃及訓練  

會議文件第 17/2004號  李國輝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本地船舶安全  

會議文件第 18/2004 號  梁福培先生  海事處船舶安全主任／海事工業安全  

會議文件第 19/2004 號  陳 富先生  海事處船舶安全主任／海事工業安全  

 

 

 

I. 致開會辭  

 

1 .  主席歡迎所有與會者，尤其是以下人士－  

 ( a )  邱在基先生，獲委於 2004 年 8 月接替陳幼英女士為海事保險業代

表；  

 (b )  袁志明先生，代何志盛先生為渡輪船隻經營人代表；  

 ( c )  陳偉廉先生，代旋偉先生為貨船經營人代表；  

 (d )  黃耀華先生，代張有光先生為海上遊覽業聯會代表，以觀察員身份

列席；以及  

 ( e )  黃耀勤先生，為香港貨船業總商會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列席。  

 

 

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  主席告知與會者，上次會議記錄的多項擬議修訂已經收到，並已納入經

修訂的會議記錄內，重新傳閱給委員通過。會上，委員再無提出其他意

見，第 34 次會議記錄遂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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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員熱烈討論有關在維多利亞港中部實施航速管制的建議策略及海事處

擬對超速船隻嚴厲執法。吳健文先生澄清而委員亦備悉，海事處怎樣量

度和觀察船隻航速。主席認為合資格的操作員／船長應能時刻評估其船

在某種情況下是否以合理速度行駛，以及是否沒有超越航速限制；倘若

沒有危及他人，則超速行駛的邊緣個案通常不會遭檢控。他補充說，海

事處會探索任何可提高量度航速準確性的新技術，以改善香港水域內船

隻航行的安全。  

 

9 .  主席在答覆胡家信先生的詢問時表示，在最近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和港

口行動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雙方委員決定成立工作小組，以跟進和監

察建議的執行策略。由於本委員會在未來兩個月會有兩個會議舉行，他

建議而委員亦同意，海事處港務部開始實施建議的執行策略，以及特別

就提高安全意識等教育工作與本地船舶業內人士溝通，然後在本委員

會 12 月舉行的會議上決定是否須在本委員會下成立特別工作小組。  

 

會 議 文 件 第 12/2004 號－“擬議對大馬力開敞甲板遊樂船隻實施新

發牌規定”  

10.  曾焯賢先生 介紹文件背景，章美漢先生則講解詳情，請委員通過對裝

有 200 匹或以上馬力舷外機的單殼開敞甲板遊樂船隻實施新發牌規定的

建議。  

 

11.  劉國霖醫生強烈反對擬議的新發牌規定。他表示，船隻結構或馬力不是

確保航行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如建議是協助打擊犯罪份子跨境走私活動

的措施，會對真正遊艇經營人帶來不便，有欠公平。他說文件最初於划

船駕艇遊樂委員會 2004 年 9 月 23 日的會議上提交，當時委員接納新規

定會適用於新申請，而現時受影響的遊艇則會另行處理。不過，劉醫生

在划船駕艇遊樂委員會會議後與其他遊艇經營人開會，知道他們均反對

對新申請和現有遊艇實施新發牌規定，於是強烈要求再就此事進行詳細

討論。  

 

12.  委員表示明白水警和海事處面對的困難，但他們對建議均有所保留。他

們的意見概述如下－  

 

( a )  鄭瑞祥博士認為，由於遊艇不准載貨，打擊走私活動的實際方法並

非通過發牌或規管船隻設計等方式，而是厲行執法和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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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司徒健先生認為，對守法的市民來說，發牌可能是規管違規情況的

有效管制措施，但卻不能阻止犯罪份子進行非法活動。  

 

( c )  蔡劍雷先生關注新規定的成效，因為他認為裝有如 150 匹較小馬力

的舷外機的遊樂船隻仍可用來進行走私活動，儘管其速度可能減低

三至四節。此外，他認為任何人均可為船隻建造人，由這些建造人

發出的證明文件是否可靠因此也成疑問。  

 

13.  吳健文先生解釋說，海事處作為遊樂船隻的發牌當局，有責任確保領牌

船隻可在香港水域內安全操作。海事處純粹從安全角度提出建議，認為

即使就合法消閑用途而言，這類重量輕而功率比相對為高的船隻，設計

上可能不可在高速下安全操作。他澄清，如船隻經營人可提供由建造人

發出的文件，載明船隻必要的操作規範和規格等基本資料，則無須提供

認可船級社發出的證明文件。  

 

14.  主席多謝委會提出寶貴意見，並在作結時表示，由於與會者無法達成共

識，海事處和水警會重新考慮此構思。主席請委員就此事向海事處提出

任何其他構想。此事日後會在另一次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上作

進一步討論。  

 

會議文件第 13/2004 號－“本地船隻（雜項條文）條例草案”  

15.  陳友寧先生講解文件。委員獲悉，在實施《商船（本地船隻）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前，得先行制訂《本地船隻（雜項條文）條例草案》，因為

在《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的相關賦權條文得到澄清或修改前，不能

制訂附屬法例下的一些條文。陳先生解釋說，現行法例對《商船（本地

船隻）條例》所廢除的其他法例作出提述，因此須予修訂，以消除任何

法律空隙。  

 

16.  鄭瑞祥博士詢問委託驗船師檢驗本地船隻的現行情況。李國輝先生回答

說，文件連同其他有待通過的工作守則會於 2004 年 11 月及 12 月的臨時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上，提交委員討論和通過。  

 

17.  主席在回應司徒健先生對條例草案字眼所表關注時表示，此乃雜項條文

條例草案，會循正常程序提交立法會。政府當局稍後會公布條例草案，

並徵詢公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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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委員無其他意見而通過文件。  

 

19.  主席離場出席另一會議，會議交由李國輝先生主持。  

 

會 議 文 件 第 14/2004 號－《商船（本地船隻）（一般）規例》《商

船 （ 本 地 船 隻 ） （ 強 制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規 例 》 《 商 船 （ 本 地 船

隻）（費用）規例》  

20.  陳友寧先生向委員簡介《商船（本地船隻）條例》下的三條新規例，並

請委員就這些規例所建議的本地船隻一般管理和管制，提出意見。  

 

21.  司徒健先生質疑文件第 5(v)段所載有關須在登船處張貼告示，列明最高

載客量的新規定會否有效。陳友寧先生回答說，張貼告示，特別是在登

船處，將有助營運人和乘客加倍注意船隻的載客量，因而可望提高船隻

的操作安全。吳健文先生補充說，現有告示常被一些宣傳橫額遮蓋，新

規定可以補足這方面。袁志明先生表明，作為渡輪船隻營運人，他並不

反對在登船處張貼告示。  

 

22.  姜彥文先生 詢問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漁船責任保額的保費。陳先生回答

說，有關保費會由保險業界跟據市場價格訂立。邱在基先生友好的答應

會收集一些相關資料提供給姜先生作參考。  

 

23.  李國輝先生多謝邱先生。委員沒有其他問題，並通過文件。  

 

會 議 文 件 第 16/2004 號 － 施 行 《 73/78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I 經 修 訂

第 13G 條和新訂第 13H 條的規定於裝載重質燃油的本地領牌油船  

24.  尹少康先生講解文件，並告知與會者，國際海事組織在《 73/78 防污公

約》附則 I 下訂立新規定，旨在加快淘汰單殼油船，以及禁止老齡的單

殼油船裝載重質燃油。該等規定將由 2005 年 4 月 5 日起在國際生效，同

時亦適用於本地船隻。海事處建議讓只在香港水域營運的現有單殼油船

延長營運年期，如果油船的船齡在 2008 年 4 月 5 日或之後超過 25 年，

則須符合更嚴格的檢驗規定，以確保這些船隻維修情況令人滿意。  

 

25.  姜彥文先生表示支持建議的措施。李國輝先生作結時表示，由於其他委

員並無異議，文件遂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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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文 件 第 17/2004 號－《商船（本地船隻）（安全檢驗）規例》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  

26.  李國輝先生和梁福培先生講解文件所簡介的兩條規例，並請委員就該兩

條規例所建議有關本地船隻安全的管制和須符合的要求，提出意見。  

 

27.  李國輝先生在回答司徒健先生的詢問時表示，有關起重設備的合資格檢

驗員、特許驗船師、認可船級社等方面的詳細資料，會在日後會議所討

論的文件講解。他補充說，海事處仍與律政司跟進有關文件內的用詞，

例如“合資格檢驗員”、“特許驗船師”等能否有更清晰的表達。司徒

健先生表示，在通過文件前，他須先行確定有關特許驗船師和認可船級

社的細節詳情。  

 

28.  對於胡家信先生的詢問，李國輝先生和梁福培先生回應如下－  

 

( a )  現時不合資格獲委任為合資格檢驗員的該等設備檢驗員，可協助合

資格檢驗員檢驗船隻；  

 

(b )  由於檢驗質素提高，檢驗費必然會增加。不過，預期在市場開放引

入競爭後，增加的費用會下降；以及  

 

( c )  由於各有關方面自 1999 年起均已知道此事，因此海事處認為過渡期

時間已夠長，足以讓設備檢驗員接受轉變。  

 

29.  關於文件第 4(v) (b)段，袁志明先生詢問，如果根據口頭協議出租遊樂船

隻，該船是否須接受海事處所規定的檢驗。吳健文先生回應說，遊艇營

運人在沒有書面租船協議或書面租購協議情況下出租船隻，可能會觸犯

法例。  

 

30.  委員並無其他意見，李國輝先生多謝各委員支持這份文件。  

 

會 議 文 件 第 18/2004 號－本地船隻上的人字吊臂起重機強度計算、

測試和檢驗工作守則擬稿  

31.  梁福培先生講解文件，並請委員就本守則的建議提出意見。  

 

32.  對於蔡劍雷先生的提議，梁福培先生回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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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守則會加入註解，以免所示的倍數效應有任何使人混淆之處；以及  

 

(b )  守則已加入備註，使第 4.2.6 段所提及的“事故自動剎車”設計的

可行性更具彈性。  

 

33.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並通過文件。  

 

 

V.  其他事項  

 

34.  李國輝先生表示，會議文件第 19/2004 號，即船上貨櫃處理工作守則擬

稿（ 2004 年 8 月版）會於下次會議講解並討論。議事完畢，會議於下

午 1 時正結束。  

 

 

VI. 下次開會日期  

 

35.  委員獲悉下次會議定於 2004 年 11 月 12 日舉行。  

 


